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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文化视角看家族企业会计造假

刘万丽（副教授）

（河南大学财务与成本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4）

【摘要】家族企业会计造假近年来广受关注，“家文化”对家族企业会计造假有重要影响，“家文化”倾向会导致

企业的家族化管理。家族化管理下的家长权威、关系与职位、员工服从、家族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高保密度，使家族企

业会计造假极易得逞。笔者认为，通过重建家族关系、提升企业主的文化修养和法制意识，可以发挥家文化治理会

计造假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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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本市场蓬勃发展中有一个悖论：公司治理等制度

在不断完善，会计造假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公司治理

理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能预防会计造假；根据审计理

论，审计制度也是为防御会计造假而设计的。随着资本市

场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和审计制度在英美等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并已成为世界其他各国

在设计相关制度时借鉴的典范。然而，21世纪初世界性的
会计造假风暴严重破坏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同

时也拷问着公司治理、审计制度等在防御会计造假方面

的作用。成熟的制度并不能被完整地在其他国家移植，这

是因为良好的制度离不开执行制度的人，人的行为方式

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会计造假背后深层次的因

素便是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家族企业会计造假丑闻频发，动摇了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诚信基石，探究家族企业会计造假背后的

文化因素，对于我国借鉴相关制度预防会计造假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向民营企业放开的力度加

大。福布斯2014年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统计显示，
A股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占 58.7%，民营上市的家族企业
占全部民营上市公司数量的50.3%，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因会计造假使得资本市场的资源

配置功能发生了扭曲。

根据舞弊三因素理论可知，舞弊由压力、机会和借口

三要素共同作用而产生。家族企业视企业为家族所有的

理念是企业造假的借口，控股权为其会计造假提供了机

会，当遇到资金不足、上市融资等压力时，会计造假便发

生了。会计造假与制度的漏洞和造假操作技术有关，但更

重要的是与实施造假的人的理念有关。可以说，家族企业

造假与其独特的“家文化”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家文化的

视角分析家族企业操控会计造假的行为，并提出相关治

理措施。

二、家文化与家族化管理

（一）家文化

“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人们习惯

于把各种关系家庭化或家族化。我国自古就有“四海之内

皆兄弟”之说，互不相识的人，可以结拜为“兄弟姐妹”；师

徒关系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也被称为“师父”；

乡亲朋友则以叔伯兄弟相称。儒家提出“大一统”，实行天

下一家，皇帝被称为“君父”，各地官吏被称为各地“父母

官”，封建时代的国家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的“家天下”。在

古代社会，齐家和治天下是一致的，人们把家族伦理扩散

到整个社会中，并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先天无血缘关系

的人，可以通过亲缘、学缘、业缘、地缘等关系成为家族关

系的一员，由此，家文化泛化了。泛家文化将先天注定的

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交往

中，形成更大的家族网，家族的概念也泛化了。因此，在家

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中，泛家族化将人们的社交网络关

系进行延伸、扩散，并成为一种文化资本。

中国的“家文化”是以血缘、亲缘、学缘、地缘、业缘等

泛亲情为纽带，以父系的关系为中心形成家、家族，以家、

家族成员之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为行为

规范的一整套家法族规，同时，把这一套家法族规从理论

上泛化到全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组织中，成为一种占主

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已被废除，

但由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约束难以短时间内强制

性变迁的特征，封建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形成的以宗

法、集权、等级为特征的“家文化”传承依然通过不同的形

式、渠道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宗法制使人有很强的宗族本

位意识，而今，宗法遗制的根早已被挖去，但作为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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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仍在中国社会产生影

响。当前，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是个人人脉

关系发展的基础，很多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都以家族为

基础。得势者往往依靠有家族关系的人员来巩固和扩充

自己的势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真切地反映了自古

以来根深蒂固的“家文化”。

（二）家族化管理

家族企业是家文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家族化管理是家族企业的主要特征。家族企业是以家长

为核心，以家族利益为目标，以血缘、亲缘、学缘、地缘、业

缘等泛亲情为纽带，由家族控股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我国

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家文化始终对企业有重要影响。在家

族企业发展的早期，在“家文化”形成的凝聚力中，家族企

业的成员为了家族企业的生存会全力拼搏，不分昼夜地

工作，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其敬业精神远非外人可比。在

资金筹措方面，家族企业的成员东奔西走、倾其所有；在

危难面前，精诚合作、共渡难关。和睦团结使家族企业内

部管理成本降低，从而使企业低成本运作，家族化管理为

企业初始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基础。在家族企业发展壮大

后，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鼓励民营企业发

展，部分家族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融资，企业上市后就成为

公众持股公司，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有先进的管理

思想，家文化影响下的家族化管理此时可能阻碍公司进

一步发展。上市融资会导致家族企业控制权分散，由于担

心企业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公司会在重要的岗位上安

排“自己人”，公司中“人情大于法治，关系重于能力”，无

形中排除了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进入。随着公司规模的

扩大，人治的弊端会使公司内部交易成本上升，决策缺乏

科学性，管理混乱，从而影响公司发展。

家文化在理念上对家族化管理的影响是，家族领导

人及家族成员容易形成企业为自己家族所有的观念。中

国自古具有天下一家的管理思想，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家

与国是统一的，这种思想体现到企业中就是家族与企业

是统一的。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通过血缘亲情关系

将家族成员联系在一起，个人只是依附于家族群体的一

分子。宗法等级制度对现代家族企业的影响体现在以下

方面：家族成员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形成一个利益小团体，

以家族企业的家长为核心人物，形成以家长为首的集权

管理方式。这极易导致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失效，进而为

会计造假提供机会。

职业化管理的家族企业，仍难以摆脱实质上的家族

化管理。有的家族企业尝试引进职业经理人，但又担心职

业经理人缺乏职业道德，或职业经理人能力太强而自己

难以驾驭，利用自己人牵制职业经理人。中国文化中用人

讲究忠诚，自家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忠诚。家族圈中的人

往往被认为是自家人。自家人之间有很强的信任感和凝

聚力，这是家族之外的人很难打破的关系壁垒。在关键职

位上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也是一种驭人之道，否则领导

的决策很难顺利实施，企业的秘密容易外漏；家族企业中

用外人，最大的问题也是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家是中国人

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难以超越家族建立信任关系，担心

企业的控制权旁落，是家族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实

中，中国的“家文化”及“泛家族文化”倾向在不同性质的

组织或单位中都普遍存在。

三、家族化管理对会计造假的影响

家族化管理主要体现在家长权威、关系与职位、员工

服从、家族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高保密度这四个方面，这些

因素对会计造假具有重要影响。

（一）家长权威

家族企业“家文化”的根源是传统的宗法制思想，宗

法制的基础是父权，父亲在家中居统治地位，实行“一言

堂”，是绝对的真理，对家族成员来说，家长在家里有绝对

的权力和威严。“家文化”的家本位思想具体表现为家权

威思想，突出表现为核心人物的灵魂作用。中国社会注重

德治，人民认识法律的基础比较薄弱，法律还没有从根本

上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对道德的推崇大大超过对

法律的呼唤。因此，传统“楷模”即家长在家族企业中扮演

了核心角色。家族企业大多由家长通过多年的商海拼搏

而创建，家长的领导地位和人格魅力是由其创业经历、权

威、才干和成绩形成的。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家长权威以

及家长对财产的分配权，使家族成员大都想取得家长的

认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听从家长，忽视法律”的情况，

使家长集家族企业大权于一身。

权力的集中，为会计造假提供了机会。在家族企业，

创业者往往就是家族中的家长，是家族企业的核心人物

和领导。创业型企业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独断专行，由

于创业成功而过分相信自己的直觉，不重视科学、民主决

策。根据相关调查报告可知，90%以上的A股上市家族企
业，仍然是由创业第一代企业主管理企业。创业者倾向于

将个人的成功经验灌输到企业的各个角落，形成企业文

化和各种规章制度，从而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和价值观。

在家长的绝对权威下，企业家的个人权威地位得到确认，

企业决策表现为依赖家长的经验判断。由于权力的集中、

决策的专断，家长往往凌驾于公司治理制度之上，当家长

主控会计造假时，公司治理制度便失去了防御会计造假

的作用。

全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

（COSO）2010年发布的《虚假财务报告：1998 ~ 2007》表
明，公司管理层仍然是造假的主体，在 89%的情况下涉及
高层管理人员。管理层利用权力逾越内部治理制度造假

而难以被发现。许多家长是在我国法制不健全的环境下

开始创业的，其法律意识淡薄，家族关系可能对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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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重要作用，在创业中形成了部分不规范运作的思想，

当有资金压力时，就可能利用个人集权的机会操控会计

造假。长期以来基于个人权威形成的自信和创业经验，使

得家长对会计造假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认

识不足，或者认为法不律己。

（二）关系与职位

家文化的特征，是以血缘、亲缘等为纽带，重关系、重

感情，注重人治，体现在家族企业中就是重要的管理部门

多由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主控。中国有句古话，“自家

人说自家话”。在企业发展初期，员工忠诚显得更为重要，

企业发展壮大后，在人事聘用上难以摆脱原来惯用的决

策模式，形成任人唯亲的路径依赖。家族企业中，血缘关

系是信任的基础，而信任基本只存在血缘关系中，无血缘

关系就成了一种很难逾越的鸿沟。信任度的高低依据内

部成员之间的血缘、亲缘、学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的亲密

度进行取舍，家族企业的领导者多为创业者或继承人，重

要岗位往往安排具有血缘、亲缘关系的近亲担任，一般岗

位由远亲和朋友担任。家族企业的关键权力被家族的核

心人员把握，从而保持了家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家族

核心人员的控股地位和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也为其操控

会计造假提供了机会。

以关系和感情为基础形成的家族企业组织，企业的

制度往往形同虚设。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人治，在家族企

业中，人治大于法制，关系大于原则，相关规章制度的效

力常常不及家族势力强大，当家族企业蓄意造假舞弊时，

造假的链条很容易形成。由于家族企业以家族利益为目

标，经济成果是家族成员分享，因此当企业出现问题进行

会计造假时，家族成员会以家族利益为重，齐心协力帮助

造假。此外，对于自己人，企业领导人还要在情感等方面

进行照顾，在管理上无法按制度办事，出了问题则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这样，当家族企业存在违规行为时，内部会

计监督实际不存在，从而促进了造假舞弊的发生。

实际工作中，也存在家族以外的人获得企业领导人

的青睐，身居要职，但这些人由于其能力和忠诚以及对企

业的作用，在家长看来已等同于自己人。比如，意大利帕

玛拉特的托纳，取得了家族领导坦齐的信任，身份等同家

族成员，他就会参与、谋划造假。在家族企业中，当企业存

在造假行为时，多由家族关键职位人员参与，极易串通，

且由于职位形成的权力能够逾越公司治理制度，使得会

计造假行为得逞。

（三）员工服从

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上尊下卑的服从，

唯命是从、唯上是举的宗法、皇权思想，集权式的社会权

力安排，使得我国会计人员处理会计问题时不但要遵守

会计法规制度，还要看领导脸色，审时度势而后行。儒家

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两千多年来一直主导着我

们的民族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在中庸之道的思想下，

中国人为人处世时崇尚“和为贵”的思维模式，反映在会

计工作中就是为顾全领导、同事的情面可以有法不依、执

法不严，甚至违法乱纪，使有关准则、法规和制度的约束

力在会计实践中显得软弱无力。

会计人员崇拜权威领导，使会计造假链条极易形成。

大多数家族企业往往是由企业领导者白手起家，通过艰

苦奋斗、百般磨炼而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许多企业的文

化都是企业领导者在创业初期奋斗精髓的提炼，特定的

企业文化起源于公司创始人的创业意识、人生哲学和经

营理念。在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领导者总是倾向于把自

己的成功经验和信条灌输给企业的每个员工。企业文化

往往都是从创始人个人的管理信仰出发不断完善的结

果。这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氛围影响着企业员工的思想

和行为。这种状况使一些家族企业笼罩在浓厚的唯领导

意志为尊的企业文化氛围中，员工往往崇拜有思想、有魄

力的领导人，其人格魅力、价值观和处事风格能够使员工

受到震撼并愿意去追随他、服从他。会计人员对家族企业

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往往可能使其迷失了对事物的正确

判断。对于会计造假这种违法行为，也会因对领导人的崇

拜而盲目服从。

家族高层管理人员在人事选聘环节会按照自己的价

值观招聘会计人员，有权解聘不服从家族核心人物领导、

不忠于家族利益的会计人员，安排听从、服从领导的会计

人员任职。考虑到未来的工作、薪酬，会计人员一般都会

选择服从。我国是权力距离较大的社会，会计人员有较强

的等级观念，往往会屈服于权威和上级指示，以获得职

务、薪金等方面的利益，从而使家长操控会计造假的指令

得以执行。

（四）家族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高保密度

部分私营企业主为了掌控非规范经营活动的信息，

从而不愿或不能与外人分享企业机密。家族成员往往被

认为是自己人，可以荣辱与共，对于违规操作高度保密。

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一般是以家族为单位，以家族利益

为目标，经济成果由家族成员分享。当家族成员在家族领

导人的带领下经历初创期的种种风险打拼成功后，随着

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资金匮乏往往是民营家族企业

发展中难以逾越的一道坎。此时，依靠家族成员的积蓄和

人脉积累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吸收外来资金尤其

是到资本市场上融资是解决企业所需大量资金的途径之

一。当企业成为非家族独资的公司之后，企业的经营目标

是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创造的财富

归全体股东所共享。家族企业往往难以转变观念，仍然以

为企业是家族的，由于人性的贪婪，理念上的错误往往会

使其通过各种途径将公司资金转移至家族个人账户或独

资的关联公司。而资金的来源和去向都是会计核算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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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为掩饰公司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家族企业中的家长

只能操控会计造假。

在家族企业存在操控会计造假的违法行为时，以家

族利益为目标的家族成员在利益一致基础上对违法行为

极力保密。由于存在着血缘、亲缘等关系，家族成员身居

要职，企业关键职位的员工感情承诺特征明显，各主要职

位的成员很容易达成一致。当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蓄意掩

饰会计造假行为时，家族成员会严守秘密。自己人不揭

发，外人很难发现，造假暴露风险相对较小，操控会计造

假行为更加隐蔽，难以被发现。

四、家文化对家族企业会计造假的治理作用

家族企业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

文化是我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家文化影响下的家族

化管理从古至今在华人社会的各种组织形态中都广泛存

在，对企业的发展有利也有弊。在家族企业管理中，取家

文化的精华而弃其糟粕，对治理会计造假有积极作用。具

体来说，笔者有以下两点建议：

（一）改变传统家族观念，重建家族关系

中国传统家族观念需要改变，因此，应该淡化生物学

上的血缘关系，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建立家族，以品德、能

力和遵守制度为基础建立家族关系，充分发挥家文化在

企业管理中凝聚人才的积极作用，治理会计造假。中国的

家族注重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在家族企业传承

中，自然意义上的继承人非常重要。

家给人归属感，而在现代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中，

一些企业把家文化作为企业的文化，此时的家文化是让

员工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强调家文化对员工的凝聚力，

忠于企业。这种企业文化发挥了家文化的积极作用，可

招揽德才兼备之士为企业所用。这里的“德”强调忠于企

业，“才”强调工作能力，这些人因为忠心、能力成为企业

这一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又可以避免因血缘关系造成的

关系大于原则的情况，遵守制度是关系形成的基础条件

之一，从而充分发挥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打破传统意

义上的家族关系建立一个家，这个家以生产经营为目

的，家族成员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包括无血缘关

系的员工，为了企业的发展而凝聚在一起，才能使企业基

业长青。会计造假是违法乱纪行为，破坏了公司治理制

度，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动摇家族建立的基础

并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因此，只有忠于企业、服从企业

管理制度而非忠于家长、服从家长的理念，才能使会计造

假链条难以形成、造假信息难以保密，从而有效遏制会计

造假。

（二）提升家族企业主的文化修养，强化家族企业主

的法制意识

家族企业主的文化修养，会影响公司会计造假的文

化和制度环境。家族企业是在企业创始人这一代家长的

领导下，经过多年拼搏而创建的，创始人的经营理念、处

世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决策方式等随着企业的成

长而逐渐形成。很多成功的创始人倾向于把自己创建企

业的经验灌输给企业的每个员工，并成为企业后期发展

的管理经验。这些经验部分以企业文化的形式存在，部分

以公司制度的形式存在，并在企业中推行，从而影响员工

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成功的经验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被

宣扬，尤其在媒体广为宣传后，企业创始人往往成为人们

行事的楷模，创业中一些不规范运作的经验在某些场合

可能会被不适当地传播。家族企业主文化修养的提升，会

向社会和公司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从而营造健康及拒绝

会计造假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我国很多家族企业是在法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发展壮

大的，企业需要利用各种非市场性资源、非公平性手段、

非竞争性方式，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各种亲缘

关系决定了利益的格局，导致企业主法制意识淡薄。法制

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没有文化价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

法制水平不断提升的中国，企业主亟须培养法制意识。很

多公司不是因为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治理制度，而是因

为执行制度的人不遵守这套制度，才导致企业治理失败。

中国传统社会崇尚道德，法制观念淡薄，建立在家长权威

基础上的“独断专行”，可以使企业在发展初期缩短决策

时间，紧抓市场机遇；在企业发展壮大后，个人的“独断专

行”可能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依据，不科学的决策会使

企业陷入生存危机。

企业规模较小时，业务较少，基于个人权威的管理可

能提高企业运作效率；企业规模壮大后，业务增多，管理

越发复杂，基于个人权威的管理会使内部管理成本上升，

制度化的管理可以节省内部管理成本。行政体制改革的

步伐在加快，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企业过度依赖人脉资

源和关系经营的理念需要转变，遵守法规经营是适应现

代市场竞争的前提。很多家族企业的家长学历不高但敢

闯敢拼成就了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的环境下形成的关系

大于法治的意识很难转变，对于会计造假这种违法违规

行为的法制意识极其淡薄。各种形式的培训、学习可以提

升企业主的文化修养，从他人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进

而强化其法制意识。企业主法制意识的提升有利于让其

从内心拒绝会计造假，也有利于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实

施，从而预防会计造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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